附件1

海淀区“科技领航”专项政策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国家关于“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”的总体要求，大力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建设，加快构建“1+X+1”现代化产业体系，落实好《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》《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方案（2024—2027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持续提升科技领航企业创新能力，带动区域创新生态跃升，结合海淀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此专项政策。
一、支持方向
鼓励科技领军企业加大在海淀的创新投入，加强前沿布局，实现科技创新重大突破；发挥引领带动作用，促进产业链融通发展，带动区域创新生态跃升；持续强化发展能力，挖掘增长潜力，提高国际化发展能力。
二、评价标准
从技术创新能力、产业带动能力、企业发展能力三个维度对符合申报要求的企业进行综合评价。
三、支持标准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综合评价，给予排名前列的企业不超过年度研发投入6%的支持。
四、支持条件
（一）支持企业须符合以下全部条件
1.在海淀区内合法经营，无不良信用记录；
2.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工业；
3.企业具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。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
1.项目申报单位涉嫌违法犯罪，正在接受相关部门立案调查的；
2.同一项目在同一年度已享受其他区级政策支持的；
3.其他不符合要求的项目。
（三）项目申报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五、征集和申报
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向社会发布项目申报指南，明确年度资金支持方向、重点及申报要求。
项目申报单位应提交《项目申报书》和相关材料，同时提交对报送材料真实性负责的《承诺书》。
六、审核和拨付
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对申报项目进行形式审核，对符合资金支持条件的项目结合综合评价结果，制定支持方案，按程序审议通过后，及时拨付支持资金。
七、监督管理
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负责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，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。
项目申报单位在申报、审核、验收等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和违法行为的，取消其申报资格，已拨付的资金依法予以收回。拒不配合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。
八、附则
本专项政策由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

